
第七屆（109 年度）周思齊培育基層棒球人才暨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壹、宗旨 

職棒選手周思齊先生出生於花蓮光復鄉，於 2005 年進入職業棒球隊，在本於回饋地方之心，

以提升基層棒球之素質為念，於 2013 年成立「周思齊培育基層棒球人才暨獎助學金」 

，以此方式鼓勵故鄉打球的小學生，激勵其向上的意志，期許未來成為品學兼優的球員。 

貳、目的 

一、 獎勵品學兼優、德術兼備，足為其他學生表率之基層棒球隊球員。 
二、 藉以推廣基層優質棒球教育之精神。 
三、 以此獎學金之設立期許能夠拋磚引玉，對於基層棒球有長期並全面性的照顧。 

參、申請資格 

一、 須設籍花蓮縣，且 109 年 9 月後仍為棒球隊隊員（國小四年級~高中三年級），包含學
校棒球隊、棒球社團等。 

二、 該學期德育成績為甲等（或 80 分以上）、國小申請者智育成績為甲等（或 80 分以上）、
國高中申請者智育成績為乙等（或 70 分以上）之棒球隊隊員如成績單上無列出德育成
績者，請務必於備審資料中之「教練或導師推薦函」中，請師長簡要推薦學生之優良
品行。 

三、 參加棒球隊或棒球社團至少一年以上 

肆、名額 

預計 10 名（視當年度申請狀況予以調整，若未符合資格者從缺） 

伍、備審資料 

一、 申請表格 
二、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三、 上學年度成績單，國一學生請提供國小六年級學年成績單、高一學生請提供九年級（國

中三年級）之學年成績單 
四、 教練或導師推薦函 
五、 學生證影本（正反）（國小若無學生證則免） 
六、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七、 郵局或銀行帳戶存摺影本 
八、 其他資料（例：相關棒球比賽獎狀影本或相關出賽證明，低收入戶證明、身心障礙手

冊影本..等） 



陸、獎助學金金額 

預計每人新台幣五千元整、羅道厚獎為每人六千元整，實際核發金額以當年募款狀況調整 

柒、評審辦法 

書面資料審查：由周思齊先生委託相關人士進行申請人之書面資料審查。 

捌、申請日期 

自 109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玖、得獎公告 

    相關得獎名單，於 109 年 12 月 12 日前公告於台灣球芽棒球發展協會網站

（http://www.basegarden.org/） 

拾、頒獎日期 

預計 12 月頒獎，頒獎日期與地點將另行通知得獎者。 

拾壹、申請方式： 

於申請截止日前填妥申請表，並備齊相關資料後，寄送台灣球芽棒球發展協會(111 台北

市福國路 95 號 3 樓之 3)，並在信封註明「申請周思齊棒球獎助學金」，以郵戳為憑，逾

期不予受理。 

拾貳、注意事項 

一、 本獎助學金實施辦法如有修正，皆以社團法人台灣球芽棒球發展協會公布為主

（http://www.basegarden.org/）。 

二、 如針對獎學金有任何疑問，請來信 basegarden16@gmail.com。 

 

 

 

 

http://www.basegarden.org/


第七屆（109 年度）周思齊培育基層棒球人才暨獎助學金申請書 

二 

吋 

照 

片 

姓名：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監護人姓名： 

學校名稱：     就讀班級         年        班 

戶籍地    縣市    市區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聯絡方式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身高體重與守備位置 

身高：__________公分  體重:_________公斤  鞋號：_________號 

衣服尺寸：__________守備位置：____________  

慣用手：左手  右手 

學業成績 上學期平均分  ， 操行分 

必要檢附資料 

(請自我檢查，並勾選已

付上之資料，並確認每

項資料都齊全)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經學校蓋章之上學年度成績單（須提供 107 學年度成績單）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乙份（國小無學生證則免） 

教練或師長之推薦信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存摺影本 

其他檢附資料 
（如各類手冊證明、
出賽紀錄、獎狀..等，
請依實際提供填寫即

可） 

 

學生聲明 

本人為申領本獎助學金所填具之相關資料一切均為屬實，若經查獲有任何不實或偽造情事，願放

棄申領此獎助學金之資格。 



社團法人台灣球芽棒球發展協會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社團法人台灣球芽棒球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因 周思齊棒球獎學金 申請審核執行之需求，需蒐集 周思齊棒球獎

學金 申請人個人各項基本資料，並依據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進行使用。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助您瞭解本會如何蒐集、

使用及保護您個人資訊，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並簽名同意，謝謝您的合作。 

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應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為聯繫及辦理書面審核(及面試或個案訪查)相關事宜，處理 周思齊棒球獎學金 匯款，以及統計

與分析，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基於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依前項所述之事項，需要提供以下個人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

匯款帳號及其他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以及審核 周思齊棒球獎學金 核發必要個人資訊。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該資料僅在法令許可的範圍之下於經立書人同意，以電子檔或紙本

形式存於本會，提供予本會及因以上目的作業需要之第三方處理及使用。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 得向本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2. 得向本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

之。  

3. 有關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資內容部分，台端得寄信至 basegarden16@gmail.com 信箱

反應。  

五、本會依個資料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有下列情事者在蒐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時，得免為告知。  

1. 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2. 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3. 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4. 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5. 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六、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

資料， 本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受理台端之申請。 

==================================================================

學生本人簽章(簽名及蓋章) ________________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欄(由獎學金單位填寫) 

初審：合格 不合格理由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 



=== 

經貴會向申請人（以下稱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貴會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並同意貴會在上述蒐集目的內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暨立同意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親筆正楷中文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 18 歲者須有法定代理人簽名) 

日期：        年   月日 


